附件2
违法建设和违法违规审批专项清查汇总表
	序号
	房屋基本信息
	在建房屋信息
	违法建设
	违法违规审批
	隐患问题整改
	备注

	
	房屋地址
	原设计用途
	实际用途
	建筑面积（㎡）
	层数
	建设年代
	结构类型
	住用人数
	是否威胁公共安全
	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
	是否存在主体结构安全隐患
	开工时间
	进度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未依法办理立项手续
	违法占地建设
	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
	未依法取得施工许可证擅自施工
	无资质设计、施工
	未办理竣工验收擅自投入使用
	擅自改变使用功能，擅自改变房屋结构和布局，违法改扩建（含加层、增设夹层、开挖地下空间、分隔群租等情形）
	存在重大结构安全隐患可能发生坍塌
	存在前述问题情形并违规取得消防、工商登记以及其他生产经营许可，或者未依法取得消防、工商登记以及其他生产经营许可，用作生产经营或公共事业，特别是人员密集场所
	立项审批违法违规
	用地审批违法违规
	规划审批违法违规
	施工许可审批违法违规
	经营审批违法违规
	予以拆除
	加固处理
	予以没收
	责令停止使用
	责令停工整改
	处罚企业（家）
	处罚人员（人）
	罚款金额（万元）
	下发整改通知单（份）
	

	
	
	
	
	
	
	
	
	
	
	
	
	
	
	
	
	
	
	
	
	
	
	
	
	
	
	
	
	
	
	
	
	
	
	
	
	
	
	
	

	
	
	
	
	
	
	
	
	
	
	
	
	
	
	
	
	
	
	
	
	
	
	
	
	
	
	
	
	
	
	
	
	
	
	
	
	
	
	
	

	
	合计：全镇街（行业领域）共排查城镇房屋    栋，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其中存在主体结构安全隐患的城镇房屋    栋，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填报人：                                                        审核人：                                                           日期：

	注：1、属于违法建设、违法违规审批行为和隐患问题整改第1－5项情形的在对应表格内打“√”；
    2、若排查房屋为生产经营场所的，则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一栏填写生产经营单位。


